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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購股權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7.06A條之規定而作出。

中國奧園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就董事的長期服務及對本公司一貫的支持而採納之購

股權計劃，向其五名董事（「承授人」）授出可認購合共 32,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 0.01
元之普通股股份（「股份」）之購股權（「購股權」）。有關購股權須待承授人接納後方可作實。

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

授出購股權總數： 32,000,000份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每股港幣1.38元

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 每股港幣1.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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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各承授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承授人姓名 職位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購股權有效期

胡大為先生 執行董事 4,000,000 每股港幣1.38元 授予胡大為先生、林錦堂先生及

辛珠女士各自之購股權之行使

期如下：

林錦堂先生 執行董事 4,000,000 每股港幣1.38元 (i) 涉及2,000,000股股份之購股

權可於二零一零年度業績公

佈日期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行使

辛珠女士 執行董事 4,000,000 每股港幣1.38元 (ii) 涉及剩餘2,000,000股股份之

購股權可於二零一一年度業

績公佈日期至二零一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行使

郭梓寧先生 執行董事 10,000,000 每股港幣1.79元 授予郭梓寧先生及梁秉聰先生各

自之購股權之行使期為自授出

日期起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梁秉聰先生 非執行董事 10,000,000 每股港幣1.79元

合計： 3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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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林錦堂先生獲授予有權認購 6,0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而林錦

堂先生至今尚未行使上述有效期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之購股權。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十八日，郭梓寧先生及梁秉聰先生獲授予有權認購10,0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上述購

股權之行使價為港幣 1.79元，但該等購股權並無被郭梓寧先生及梁秉聰先生行使，且已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效。

授予胡大為先生、林錦堂先生及辛珠女士之購股權乃作為提供予該等董事之服務表現激

勵，而授予郭梓寧先生及梁秉聰先生之購股權乃為感謝彼等的長期服務及過往對本公司所

作的貢獻，並作為提供予彼等之服務表現激勵。

承董事會命

中國奧園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郭梓文

香港，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1)執行董事郭梓文先生、郭梓寧先生、胡大為先生、林錦堂先生及辛珠女

士； (2)非執行董事武捷思先生、保爾‧渥蘭斯基先生及梁秉聰先生（梁秉聰先生亦是保爾‧渥蘭斯基先生之

替補董事）； (3)獨立非執行董事宋獻中先生、馬桂園先生及徐景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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